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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运维服务合同                                                   三汇能环 服务冷暖

93617部队锅炉运维服务合同

2022年11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概况：

	业主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93617部队
	服务单位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19号
	报修电话
	010-52408023   400-636-7337

	联 系 人
	赵世明助理
	客服电话
	李籽葶       13391921932

	联系电话
	17610795320
	负责人
	徐利斌      18911280030

	
	
	
	

	 概 况

	序号
	设备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单位
	投用时间
	备注

	1
	锅炉
	
	HGLN700，700KW
	1
	台
	/ 
	怀柔雁栖开发区

	2
	锅炉
	
	CWNSL1.4-85/65-YQ，1400KW
	1
	台
	/
	怀柔长哨营

	3
	锅炉
	
	DER770，700KW
	1
	台
	/
	平谷马昌营

	4
	锅炉
	
	DER1400，700KW
	1
	台
	/
	唐山玉田县

	现状
	设备运行正常。

	
	


第2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就乙方为甲方锅炉运维服务。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为明确双方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签订本合同，以下各条款双方应共同遵守。

第二章 合同范围

第三条 本合同范围是指本合同包括的正文内容条款、合同附件及合作过程中双 方根据需要作出的本合同的补充约定，以下部分均是本合同有效内容。

1.服务地址：见第一条概况备注栏地址

2.乙方提供技术服务内容及费用清单：

	序号
	部品/作业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备注

	1
	锅炉维保服务
	锅炉
	HGLN700，700KW
	1
	台/年
	15,377.36 
	15,377.36 
	

	
	
	锅炉
	CWNSL1.4-85/65-YQ，1400KW
	1
	台/年
	16,981.13 
	16,981.13 
	

	
	
	锅炉
	DER770，700KW
	1
	台/年
	15,377.36 
	15,377.36 
	

	
	
	锅炉
	DER1400，700KW
	1
	台/年
	15,377.36 
	15,377.36 
	

	
	
	价税小计
	
	
	
	63,113.21 
	

	
	
	税金
	
	
	0.06 
	3,786.79 
	

	
	
	价税小计
	
	
	
	66,900.00 
	

	2
	运行服务
	锅炉
	CWNSL1.4-85/65-YQ，1400KW
	1
	人/季
	22,000.00 
	22,000.00 
	

	
	
	锅炉
	DER770，700KW
	1
	人/季
	22,000.00 
	22,000.00 
	

	
	
	锅炉
	DER1400，700KW
	1
	人/季
	22,000.00 
	22,000.00 
	

	
	
	价税小计
	
	
	
	66,000.00 
	

	
	
	税金
	
	
	0.06 
	3,960.00 
	

	
	
	价税小计
	
	
	
	69,960.00 
	

	3
	价税总计
	壹拾叁万陆仟捌佰陆拾元整
	136,860.00 
	

	备注：其他费用另计。


第三章 委托服务期限和服务内容
第四条 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自 2022 年 11月 15日起至2023年 11月 15 日止。

第5条 服务内容：

（一）锅炉维保服务

1.清洗锅炉内锈垢,清洗锅炉烟火管及燃烧室积灰积碳,确保锅炉内检合格；

2.锅炉燃烧系统各项联锁保护调试,确保锅炉外检合格；

3.一次管网系统、二次管网系统过滤器清理；

4.附属阀门检修维护,除锈注油保养；

5.锅炉本体安全阀、压力表等拆装及年检校验；

6.一、二次循环泵及补水泵电机维保,轴承润滑；

7.软化水系统调试,确保锅炉水质合格；

8.锅炉、水泵等设备控制柜机及力柜电气原件检测、清理积灰；

9.锅炉房周边警戒标识及室内各类标牌制作更新更换；


10.冬季供暖锅炉应急故障处理,确保锅炉安全稳定运行。
以上工作应在2023年4月10日前保质保量完成，并在合同期限内配合锅检所对锅炉房设备进行年检并保证合格；
（二）锅炉运行服务
1.3台供暖锅炉,每台锅炉安排司炉工全天24h监控锅炉运行,运行时间为整个供暖季(2022年11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共4个月)，要求健康男性，年龄18-55周岁；
2.持有国家正规部门颁发的操作合格证,上岗操作；
3.熟悉所操作锅炉安全装置的作用、原理及性能；
4.技术熟练,能够正确调节运行参数,满足生活需要根据外界天气变化和采用最佳运行工况,使运行、能量消耗最少；
5.能对使用锅炉及其他运行设备的安全附属设备进行一般的维修和保养,能够排除一般故障和事故进行紧急处理；
6.了解锅炉水质指标和有水处理的基本知识；
7.保持锅炉本体、辅机和锅炉房环境卫生；
8.认真坚守岗位,不得擅离锅炉房,在岗必须遵守岗位纪律。
第四章  双方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 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按合同相关条款按时支付费用。

2.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发出问题通知或提出建议。

3.甲方应向乙方书面提供锅炉等基础技术资料，以及合作之前的机组状况。


4.在进行锅炉运维服务工作之前，甲方应落实专人负责与乙方联系.
5.甲方为乙方的工作免费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食宿）及相关协助。

第七条 乙方权利、义务

1．对锅炉进行二次全面检查、维护。做好维保记录并存档（交甲方留存一份）；

2．机组运行期间，乙方每月派员巡检一次。做好巡检记录并存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机组出现故障，接客户电话后24小时内赶到现场抢修；


3．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做到人走料尽地净。

4.锅炉维修更换零配件单价金额人民币300元以内（含300元），配件费由乙方承担，超过300元的配件由甲方承担。凡乙方提供的配件，乙方保证合格，不合格的免费更换。锅炉维保内容所含项目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5.乙方应按行业要求完成运维服务，指导司炉工按规章制度操作锅炉，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不得违规操作，因操作失误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由乙方承担。
6.司炉工、维修工等工人在合同期间的安全及管理由乙方负责，并遵守甲方单位的管理规定
第五章 服务费及结算方式

第八条 服务费价税合计共计136,860.00 元（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捌佰陆拾元整。

第九条 结算方式

	付款时间
	占合同的价百分比
	金额/元

	2022年12月31日前
	50%
	68,430.00

	2023年11月15日前
	50%
	68,430.00

	合   计
	
	13,6860.00


1. 乙方应当在合同约定付款日之前10日内依据法律法规向甲方开具（或通过税

务机关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并认证成功后再支付款项。

2. 银行及税务信息等：

	甲方银行及税务信息

	公司全称
	

	银行账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93617部队

	开户行
	

	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地址
	

	电话
	010-89682540

	乙方银行及税务信息

	公司全称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0201 0001 0300 0023 429

	开户行
	北京农商银行丰台支行

	纳税人识别号
	9111 010 6666 295220 C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17、17-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

	电话
	010-52408023

	备注：

1、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应与营业执照上的信息一致，银行账号、开户行应于开户许可证上的信息一致；

2、以上信息已经双方却认，如因信息提供错误导致损失的，由过错方承担；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乙方信息变更的，应提前在合理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并取得对方认可。


第六章 违约责任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直接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一方当事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由责任方承担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损失。

3.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费用的，每延误一日应当向乙方支付延误部分费用1%的违约金。

4.乙方的服务工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或要求的，乙方应当返工，并按照 合同总金额的1% 支付违约金。

5.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以实际发生计算。


6.一方原因导致人身伤亡、设备损坏或丢失、财产损失、被第三方要求赔偿的，由责任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除双方协商终止、守约方依约定解除本协议，违约方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七章 附则

第十条 合同的解除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此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的，双方均可向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十二条 附则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字确认，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合同附件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共一式 四 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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